
臺北市政府 99.11.03.  府訴字第 099700963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訴願人因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99年 7月 15日

北市衛藥食字第 09938383400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

　　事實

訴願人販售之「○○ -○○（有效日期 2012.02.28）」、「○○ -○○（

有效日期 2011.11.24）」食品，外包裝標示「茶含有天然的抗氧化因子 -

兒茶素，是極少數富含抗氧化因子的飲料」字樣（下稱系爭標示），經彰

化縣衛生局於民國（下同）99年 5月 12日在○○百貨大埔店（彰化市大埔

路○○號、○○號）查獲，因訴願人營業地址在本市，乃以　99年 6月 14

日彰衛食字第 0991003628號函移由原處分機關查處。原處分機關遂通知訴

願人系爭標示涉及易生誤解，請依限提出陳述書及提供系爭產品確有兒茶

素與富含抗氧化因子之證明資料等。經訴願人回函檢附系爭產品確含兒茶

素之檢驗報告，並陳述系爭標示係指一般而言，並非專指系爭產品；惟訴

願人已著手系爭產品外包裝重新設計上市計畫，新包裝中已無兒茶素或抗

氧化詞句，系爭產品庫存數量分別餘 1 萬 4,868包及 3萬 4,284包，預計

99年 9月底用罄，原庫存包裝材料訴願人將予處理等。原處分機關乃審認

系爭標示涉及易生誤解，訴願人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

依同法第 29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以 99年 7月 15日北市衛藥食字第 09938

383400號函，命訴願人於 99年 9月 16日前將違規產品回收改正完成。訴願

人不服該函，於　99年 8月 18日在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網站聲明訴願， 8

月 19日補具訴願書，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查本件提起訴願日期（99年 8月 18日）距原處分書發文日期（99年 7月

　　15日）雖已逾 30日，惟原處分機關未查告原處分書送達日期，致訴願

　　期間無從起算，自無訴願逾期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9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



　　院衛生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第 19條第 1項規定：「對於食品、食品添加物或食品用洗潔劑所為之

　　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第 29條

　　第 1項第 3款規定：「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食品

　　包裝或食品用洗潔劑，經依第二十四條規定抽查或檢驗者，由當地主

　　管機關依抽查或檢驗結果為下列之處分：......三、標示違反第十七

　　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應通知限期回收改正，改正

　　前不得繼續販賣；屆期未遵行或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者，沒入銷

　　毀之。」

　　行政程序法第 7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採取

　　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

　　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

　　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食品廣告標示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表：「......

　　壹、不得宣稱之詞句敘述：......二、詞句未涉及醫療效能但涉及誇

　　張或易生誤解：（一）涉及生理功能者......（二）未涉及中藥材效

　　能而涉及五官臟器者　......（三）涉及改變身體外觀者......（四

　　）　引用本署衛署食字號或相當意義詞句者......貳、詞句未涉療效

　　及誇大：......二、一般營養素可敘述之生理功能例句：......維生

　　素 E：......具有抗氧化作用......。」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案件食品回收及改善期限

　　統一裁定基準第 2點第 3款：「依據食品對民眾健康可能造成之危害

　　程度，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案件之食品回收及改善期限統一裁定基準

　　如下：......（三）第三級：預期食品不致危害民眾健康，但其標示

　　不符規定，如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業

　　者應於收到本局通知之日起二個月內回收。但有具體理由回收困難者

　　，應以書面說明回收計畫，本局得延長其回收期限。」

　　臺北市政府 94年 2月 24日府衛企字第 09404404400號公告：「主旨：..

　　....公告事項：修正後本府 90年 8月 23日府秘二字第 9010798100號公

　　告略以：『......六、本府將下列業務委任本府衛生局，以該局名義

　　執行之：......（七）食品衛生管理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

　　』」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系爭標示係指一般茶類皆含有兒茶素之事實敘述



　　，非專指系爭產品，且訴願人已將系爭產品送公正單位（臺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經驗證報告確認含有兒茶素；又茶葉含兒茶素具抗

　　氧化功能已廣為周知，並無誇張易生誤解之嫌。

四、查訴願人販售之系爭食品外包裝標示有「茶含有天然的抗氧化因子 -

　　兒茶素，是極少數富含抗氧化因子的飲料」字樣之事實，有系爭食品

　　外包裝標示照片及彰化縣衛生局 99年 5月 12日查獲違法嫌疑食品事件

　　現場處理紀錄表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審認系爭標示涉及易

　　生誤解，命訴願人於 99年 9月 16日前將系爭產品回收改正完成，固非

　　無見。

五、惟按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9條第 1項明定對於食品所為之標示、宣傳或

　　廣告不得有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行政院衛生署並訂有食品廣告標

　　示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表供循，以期明確，是原

　　處分機關自應依前揭規定內容，就系爭標示整體傳達消費者訊息，有

　　無易誤導消費者系爭產品具有上述功效予以認定；於規定不明時，應

　　函請主管機關解釋，以維消費者及業者雙方權益。查本件系爭標示內

　　容僅就茶類食品所為之一般性事實敘述，而訴願人亦依原處分機關要

　　求，提出產品送驗報告證明系爭產品確含兒茶素成分，且前揭認定表

　　中「壹、不得宣稱之詞句敘述 /二、詞句未涉及醫療效能但涉及誇張

　　或易生誤解」之例句，並無與本件相類或相關文句，而「貳、詞句未

　　涉及療效及誇大 /二、一般營養素可敘述之生理功能例句」中有尚與

　　本件「含抗氧化因子」標示相近之「維生素 E：......具抗氧化作用.

　　.... .」文句。則原處分機關認系爭標示內容所誤導消費者理由為何

　　？系爭標示是否確該當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之易生誤解

　　要件？自有究明及再確認之必要。

六、又按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29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違反同法第 19條第 1項

　　情形，經抽查或檢驗者，由當地主管機關依抽查或檢驗結果通知限期

　　回收改正，改正前不得繼續販賣。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食品衛

　　生管理法案件食品回收及改善期限統一裁定基準第 2點第 3款規定，違

　　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9條第 1項標示不符規定，如預期食品不致危害

　　民眾健康，業者應於收到原處分機關通知之日起 2個月內回收，但有

　　具體理由回收困難者，應以書面說明回收計畫，原處分機關得延長回

　　收期限。核前揭規定意旨，係透過強化食品標示規範及加重違規食品

　　業者責任等手段，以保障消費者權益；而行政機關於裁處時，應同時



　　考量違規行為對消費者所生影響、應受責難程度、裁罰與目的間是否

　　符合比例原則、是否有較緩和之手段可採行，以訂定合理期限通知業

　　者回收改正，避免過當。是本件縱認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9條第 1

　　項規定，然基於系爭標示不致危害民眾健康或使消費者產生誤以為僅

　　有系爭產品始具標示所述效果而影響購買意願，且訴願人已提出新包

　　裝設計計畫及原包裝產品將於 99年 9月底用罄，原庫存包裝材料訴願

　　人將予處理之說明等，原處分機關未審酌前揭因素而仍以 2個月為回

　　收改正期限，亦難謂妥適及合乎比例原則。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

　　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

七、另訴願人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乙節，業經本府以 99年 9月 8日府訴字

　　第 09970096310號函停止本件處分之執行，併予敘明。

八、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　立　文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林　勤　綱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施　文　真

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3　　　日

　　　　　　　　　　　　　　　　　　　　　　　　市長　郝　龍　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立文決行


